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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

2015

年

1

月

22

日发出了召开董

事会会议的通知

,

会议于

1

月

23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

会议应到董事

7

人

,

实到

7

人

,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

一、关于预计公司及子公司

2015

年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公司及子公司在

2015

年

12

月

31

日之前拟与湖南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子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

共计不超过

12,120

万元

,

其中包括采购生产经营所需原材料、向关联人购买产品和商品、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和商品、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和向关联人提供劳务。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司编号为

2015-

08

号的公告。

因涉及关联交易

,

公司董事谢文辉先生、杨永圣先生、陈根荣先生、成利平女士回避了此项议案的表决。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2.12

条规定

,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

该项议案表决情况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二、关于放弃收购湖南银光粮油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

公司控股股东湖南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拟收购湖南银光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51%

的股权

,

公司通过审

慎决策

,

决定放弃本次收购湖南银光粮油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优先购买权。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公司编号为

2015-09

号的公告。

因涉及关联交易

,

公司董事谢文辉先生、杨永圣先生、陈根荣先生、成利平女士回避了此项议案的表决。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2.11

条规定

,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

该项议案表决情况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三、关于召开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决定于

2015

年

2

月

10

日以现场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召开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编号为

2015-10

号的公告。

该项议案表决情况

:

同意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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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

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

、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15

年

1

月

23

日

,

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预计公司及子公司

2015

年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谢文辉先生、杨永圣先生、陈根荣先生、成

利平女士回避了此项议案的表决

,

独立董事喻建良先生、杨平波女士、戴晓凤女士对本次日常关联交易进行

了表决

,

均为赞成票。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公司已与独立董事沟通并获得认可

,

董事会审

计委员会也出具了书面确认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需提交公司

2015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出具了专项独立董事意见

,

认为

:

公司及子公司向湖南粮食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及其子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

,

是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发展所需

,

在可以充分利用关联方的平台和资源优

势的前提下

,

有利于保证公司原材料的质量

,

并进一步拓展公司产品的销售渠道

,

有利于提高公司经营业绩。

该关联交易的价格以市场价格为主导

,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公司关联董事谢文辉

先生、杨永圣先生、陈根荣先生、成利平女士回避了此项议案的表决

,

决策程序上客观、公允、合规

,

我们同意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

2

、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

:

元

序

号

关联交易类型 关联人

２０１４

年预计金额（不含

税）

２０１４

年实际发生金额

（不含税）

１

向关联人购买原

材料

湖南粮食中心批发市场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３

，

７８１

，

０７１．６７

湖南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

湖南金霞粮食产业有限公司

１

，

５５７

，

２４９．８２

湖南金山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９

，

９５１

，

２３８．７２

湖南粮油批发贸易公司

１４

，

３５６

，

１８５．８９

２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湖南金山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０４１

，

１０５．４０

湖南金霞放心粮油连锁有限公司

１９

，

０１９

，

７２１．０１

总 计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０

，

７０６

，

５７２．５１

2014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与实际发生情况存在差异是由于国家粮食收购政策的变化和市场经营

环境变化所致。

3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发生的金额和类别

单位

:

元

序

号

关联交易类型 关联人

２０１４

年实际发生金额

（不含税）

２０１５

年预计发生金额

（不含税）

１

向关联人购买原

材料

湖南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子公司

８９

，

６４５

，

７４６．１０ 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向关联人购买产

品、商品

湖南金霞（浏阳）油茶科技有限公司

０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湖南金霞放心粮油有限公司

１９

，

０１９

，

７２１．０１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

接受关联人提供

的劳务

湖南金霞粮食产业有限公司

３２５

，

７４９．４５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长沙帅牌油脂有限公司

１１２

，

７９５．６９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

向关联人提供劳

务

湖南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０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总 计

１０９

，

１０４

，

０１２．２５ １２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

、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序

号

名称 公司类型

注册资本

（万元）

法定代表

人

注册地址 经营范围

１

湖南粮食集

团有限责任

公司

有限责任

公司

２０

，

０００

谢文辉

长沙市开福

区芙蓉北路

１１１９

号

粮食收购；预包装食品批发；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

农副产品、饲料及其添加剂的销售；粮食科技开发；

粮油信息咨询；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油脂、油料的

收购；码头货物起卸；仓储服务（不含涉及前置许可

项目）；会展服务（另行报批后方可经营）。

２

湖南粮食中

心批发市场

事业单位

２１

，

９１４

李少衡

湖南长沙市

新河路

４７０

号

主管省内外粮食现货批发交易，粮食收购储存，兼

理中远期粮食批发，组织部分远期合同在场内有规

则的转让，承担省政府委托的政策性粮食抛售和粮

食主管部门委托的定向粮食抛售，协助下一级粮食

批发市场委托的粮食批发业务，引进期货交易机

制，开展期货经纪业务，提供信息咨询、人员培训等

服务。

３

湖南金山粮

油食品有限

公司

有限责任

公司（法

人独资）

２

，

０００

周全红

长沙县开慧

乡骄杨东路

１

号

凭本企业粮食收购许可证收购粮食；国家法律、法

规政策允许的两室仓储；预包装食品批复；大米加

工销售；饲料原料（不含添加剂）、食用化工产品、建

筑材料（不含油漆）和法律法规允许的农副产品的

销售；房地产开发经营（未取得资质证书不得经营）

（以上项目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４

湖南金霞放

心粮油有限

公司

有限责任

公司（法

人独资）

３

，

０００

张九龄

长沙市开福

区芙蓉北路

１１１９

号

２

楼

预包装食品、乳制品（不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批发兼

零售；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日用百货的销售；机械

设备租赁。

５

湖南金霞粮

食产业有限

公司

有限责任

公司（法

人独资）

５

，

０００

谢文辉

长沙市开福

区芙蓉北路

１０１８

号

生产加工大米；粮食收购；普通货运；预包装食品批

发；货物中转；仓储服务，饲料、农副产品、粮食包装

材料、饲料及添加剂、化工产品、钢材、纸及纸制品

的销售。（不含未经审批和前置许可项目，涉及行政

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６

长沙帅牌油

脂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

公司（法

人独资）

２０５

刘雄赳

长沙市开福

区金霞及开

发区金霞粮

食物流园

食用植物油（半精炼、全精炼）（分装）；普通货物运

输、货物专用运输（罐式）；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

技术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

商品和技术除外。

７

湖 南 金 霞

（浏阳）油茶

科技有限公

司

有限责任

公司（法

人独资）

４

，

０００

杨永圣

浏阳市镇头

镇金田村冯

家村

油茶种植；种植技术开发服务（不含前置审批和许

可项目；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2

、主要财务情况

截止

2014

年

9

月

30

日

(

未经审计

)

单位

:

元

序号 关联人名称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入

１

湖南粮食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１３

，

７０１

，

３４５

，

０１１．４５ １１

，

３５４

，

５２６

，

５８７．７８ ２

，

３４６

，

８１８

，

４２３．６７ ６

，

４９８

，

８４３

，

７６８．３９

２

湖南粮食中心批发市场

１

，

５７６

，

０７８

，

２７５．７１ １

，

５２３

，

６９３

，

１２０．７５ ５２

，

３８５

，

１５４．９６ １

，

６２２

，

８７３

，

４５８．９６

３

湖南金山粮油食品有限

公司

２０２

，

３４２

，

６３３．３５ １９６

，

８８６

，

１３７．０１ ５

，

４５６

，

４９６．３４ ２１２

，

１５４

，

０４５．６０

４

湖南金霞放心粮油有限

公司

３６

，

４６３

，

７４３．６０ ８

，

２７８

，

４４６．２１ ２８

，

１８５

，

２９７．３９ １８

，

６６７

，

４１６．９５

５

湖南金霞粮食产业有限

公司

３

，

６５２

，

８４９

，

６６６．９４ ２

，

０３９

，

５９１

，

５３３．２８ １

，

６１３

，

２５８

，

１３３．６６ ４５

，

０２５

，

３７１．３５

６

长沙帅牌油脂有限公司

６３

，

３１８

，

０８８．１０ ４８

，

６２４

，

５８６．７９ １４

，

６９３

，

５０１．３１ １３１

，

１０４

，

８８１．４７

７

湖南金霞（浏阳）油茶科

技有限公司

８２

，

１１２

，

９０５．６０ ４４

，

７０３

，

２９６．９４ ３７

，

４０９

，

６０８．６６ １３

，

０５９

，

５６４．２４

3

、关联方关系介绍

①

湖南金霞粮食产业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

,

与湖南粮食中心批发市场、湖南金山粮油食品有限公

司、湖南金霞放心粮油有限公司同属湖南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②

长沙帅牌油脂有限公司与湖南金霞

(

浏阳

)

油茶科技有限公司系湖南金霞粮食产业有限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

以上关联关系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方情形。

4

、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是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的公司

,

履约能力较强。

三、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原则

1

、交易的主要内容

公司及子公司在

2015

年

12

月

31

日之前拟向湖南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子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

共计不超过

12,120

万元人民币

,

其中包括采购生产经营所需原材料、向关联人购买产品和商品、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和商品、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和向关联人提供劳务。

2

、交易原则

(1)

交易的定价原则及方法

①

遵循公平、公正、公开、合理的原则

,

如国家有定价的按国家定价执行

,

国家没有定价的按市场价格执

行。

②

遵循市场化原则

,

公司及子公司与湖南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间的销售业务将执行与

其他经销商相同的销售政策

,

即符合同产品在同时期的市场普遍价格水平

,

或处于与类似产品相比的正常价

格范围。

(2)

交易的数量与价格

公司及子公司在

2015

年

12

月

31

日之前拟向湖南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子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

共计不超过

12,120

万元人民币

,

在此范围内交易双方签订具体合同约定实际交易数量和价格

,

计算交易金

额。

(3)

交易价款结算

通过银行转账或银行承兑汇票结算。

(4)

协议及合同生效条件

在本次关联交易授权的范围内

,

具体关联交易协议由公司及子公司和关联方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签名、盖章生效。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的发生是根据日常生产经营所需

,

公司及子公司可以借助关联方在粮食行业的专业

优势和渠道优势

,

提高资源的合理配置

,

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没有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

且有利于公司经营业绩的稳定增长。本次日

常关联交易将坚持市场化原则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

公司主要业务或收入、利润来源不依赖上述关联交易。

五、备查文件目录

1

、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

2

、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

3

、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

4

、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关联交易的审核意见函。

特此公告。

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月23日

证券代码:600127� � � �证券简称:金健米业 编号:临2015-09号

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放弃收购湖南银光粮油股份公司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针对控股股东湖南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粮食集团

)

与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

司

)

存在的同业竞争问题

,

粮食集团曾于

2013

年

3

月出具了《关于避免与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同业竞争

的承诺函》

,

承诺

:

“为避免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金健米业的潜在同业竞争

,

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未来如

在现有业务外获得与金健米业主营业务形成竞争的新增业务机会

,

则本公司将通知金健米业

,

在征得第三方

同意后

,

在同等条件下尽最大努力将该新增业务机会给予金健米业优先选择权。”

根据该承诺

,

粮食集团于

2015

年

1

月

19

日向公司出具了《关于收购湖南银光粮油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征

求意见函》

,

征询公司购买湖南银光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银光粮油

)

股权的意见。公司经综合考量

,

本

着审慎原则

,

决定放弃优先购买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关联交易实施细则指引》等相关文件的规定

,

公司此次放弃优先购买权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

、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关联方

:

湖南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

谢文辉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住所

:

长沙市开福区芙蓉北路

1119

号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20,000

万元

经营范围

:

粮食收购

;

预包装食品批发

;

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农副产品、饲料及其添加剂的销售

;

粮食科

技开发

;

粮油信息咨询

;

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油脂、油料的收购

;

码头货物起卸

;

仓储服务

(

不含涉及前置许可

项目

);

会展服务

(

另行报批后方可经营

)

。

2

、关联方的财务情况

截止

2014

年

9

月

30

日

(

未经审计

),

粮食集团总资产为

13,701,345,011.45

元

,

总负债为

11,354,526,587.78

元

,

净

资产为

2,346,818,423.67

元

,

营业收入为

6,498,843,768.39

元。

3

、关联方关系介绍

湖南金霞粮食产业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

,

同时系湖南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以上

关联关系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的关联方情形。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

、湖南银光粮油股份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

:

李果

公司类型

:

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祁阳县大村甸镇工业开发区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5,516

万元

成立日期

:2003

年

01

月

24

日

经营范围

:

稻谷收购、储存、调运

;

大米生产、销售

;

食用植物油生产、销售

;

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工具等制

品生产、销售。饲料销售

;

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2

、权属状况说明

湖南银光粮油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率

李果

４０８７ ７４．０９％

湖南农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１４２９ ２５．９１％

合计

５５１６ １００％

银光粮油股权不存在质押或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

,

不存在涉及诉讼、仲裁或被采取查封、冻结等司

法措施

,

以及其他妨碍权属转让的其他情况。

3

、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根据湖南中勤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湘勤评字

(2015)

第

0003

号】

,

基于评估基准日

2014

年

6

月

30

日持续经营前提下

,

银光粮油总资产评估价值为

12,067.15

万元

,

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1,477.75

万

元。

四、放弃优先购买权的原因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本次放弃优先购买权主要原因

银光粮油主要从事稻谷收购、储存

,

其生产经营相对较少

,

且品牌影响仅限于周边地区

,

品牌溢价能力不

足

,

目前与公司的产业布局存在一定偏差

,

故公司决定放弃优先购买权。

2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放弃优先购买权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

五、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批程序

公司于

2015

年

1

月

23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放弃收购湖南银光粮油

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关联董事谢文辉先生、杨永圣先生、陈根荣先生、成利平女士回避了此项议案的

表决

,

独立董事喻建良先生、杨平波女士、戴晓凤女士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表决

,

均为赞成票。本次关联交

易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公司已与独立董事沟通并获得认可

,

董事会审议委员会也出具了书面确认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

,

本次关联交易需提交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出具了专项独立董事意见

,

认为

:

公司放弃对湖南银光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51%

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

是结合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做出的审慎决策

,

该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

合法权益的情形。公司关联董事谢文辉先生、杨永圣先生、陈根荣先生、成利平女士回避了此项议案的表决

,

决策程序上客观、公允、合规

,

我们同意上述关联交易。

六、公司与同一关联人发生关联交易的情况

1

、

2014

年

11

月

1

日

,

公司与粮食集团签订了《“金健”商标使用许可合同》

,

同意将已注册的“金健”商标涉

及第

3564256

号第

29

类

(

茶籽油

)

的商标专有权许可给粮食集团使用

,

使用日期为

2014

年

11

月

3

日至

2015

年

2

月

13

日

,

使用费用为

20

万元。

2

、

2014

年

12

月

29

日

,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金健粮食

(

益阳

)

有限公司委托

湖南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参与竞拍口口香米业股份有限公司破产资产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12

月

31

日

,

根据金健粮食

(

益阳

)

有限公司与粮食集团签订的《关于参与口口香米业股份有限公司破产资产竞拍的委托

协议》和《口口香米业股份有限公司资产拍卖成交确认书》

,

金健粮食

(

益阳

)

有限公司以人民币

3,870

万元的价

格竞拍获得口口香米业股份有限公司北洲子镇公司总部的相关资产。

3

、

2015

年

1

月

7

日

,

公司向粮食集团全资子公司湖南金恒房地产有限公司购买了位于常德市武陵区紫菱

路与荷花路交汇处东北角 “紫禁城·金色世纪”

10

号楼

102

房、

103

房、

202

房、

203

房共四套房产

,

面积共计

314.93 m2,

价格共计

309.78

万元。

七、备查文件目录

1

、金健米业股份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

2

、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

3

、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

4

、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关联交易的审核意见函。

5

、湖南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关于收购湖南银光粮油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征求意见函》。

特此公告。

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月23日

证券代码:600127� � � �证券简称:金健米业 编号:临2015-10号

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

现场会议时间

:2015

年

2

月

10

日下午

14

︰

30

网络投票时间

:2015

年

2

月

10

日上午

9

︰

30

—

11

︰

30

下午

13

︰

00

—

15

︰

00

●

股权登记日

:2015

年

2

月

3

日下午

15

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本公

司股份的股东

●

会议召开地点

:

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总部

(

湖南常德德山开发区崇德路

158

号

)

五楼四会议室

●

会议方式

:

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

:

是

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现将会议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2

、召开时间

:

现场会议时间

:2015

年

2

月

10

日下午

14

︰

30

网络投票时间

:2015

年

2

月

10

日上午

9

︰

30

—

11

︰

30

下午

13

︰

00

—

15

︰

00

3

、召开地点

:

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总部

(

湖南常德德山开发区崇德路

158

号

)

五楼四会议室

4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

投票平台

,

股东可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行使表决权。每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

投票或网络投票其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

,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网络投票的操

作流程详见附件

1

。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关于预计公司及子公司

2015

年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2

、关于放弃收购湖南银光粮油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具体内容详见

2015

年

1

月

24

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披露的编

号为临

2015-07

号、

08

号、

09

号的公告。

三、会议出席对象

1

、

2015

年

2

月

3

日下午

15

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本公司股份的股

东。

2

、因故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

参加网络投票。

3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

四、参加现场会议的方法

1

、凡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及股东帐户卡到公司办理参会登记手续

;

股东委托授权

的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

(

见附件

2)

、委托人股票帐户卡登记

;

法人股东凭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

和营业执照复印件登记

,

个人股东凭股票帐户卡及个人身份证登记

;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形式登记。

2

、现场会议登记时间

:2015

年

2

月

9

日

(9

︰

00

至

16

︰

00)

。

五、其他事项

1

、现场会议登记联系方式

:

登记地址

:

湖南常德德山开发区崇德路

158

号金健米业总部董事会秘书处

联系人

:

胡靖、文礼红、杨骁侃

联系电话

:(0736)2588216

传真

:(0736)2588220

邮政编码

:415001

2

、与会股东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附件

1:

网络投票操作流程

附件

2:

授权委托书

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月23日

附件

1:

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

,

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通

过该交易系统参加网络投票。网络投票期间

,

投票程序比照上海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操作。其具体投票流程

如下

:

一、网络投票时间

2015

年

2

月

10

日 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

—

15:00

二、投票流程

(

一

)

投票代码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表决事项数量 投票股东

７３８１２７

金健投票

２ Ａ

股股东

(

二

)

表决方法

1

、一次性表决方法

:

如需对所有事项进行一次性表决的

,

按以下方式申报

:

表决序号 内容 申报代码 申报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

２

项提案

７３８１２７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2

、分项表决方法

:

如需对各事项进行分项表决的

,

按以下方式申报

:

表决序号 内容 申报代码 申报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预计公司及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发生日常关

联交易的议案；

７３８１２７ １．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２

关于放弃收购湖南银光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的议案。

７３８１２７ １．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

三

)

在“申报股数”项填写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四

)

买卖方向

:

均为买入

三、投票举例

(

一

)

股权登记日

2015

年

2

月

3

日

A

股收市后

,

持有本公司

A

股

(

股票代码

600127)

的投资者拟对本次网络投票

的全部提案投同意票

,

则申报价格填写“

99.00

元”

,

申报股数填写“

1

股”

,

应申报如下

: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１２７

买入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

二

)

如某

A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

,

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1

号提案《关于预计公

司及子公司

2015

年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投同意票

,

应申报如下

: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１２７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

三

)

如某

A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进行分项表决

,

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1

号提案《关于预计公

司及子公司

2015

年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投反对票

,

应申报如下

: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１２７

买入

１．００

元

２

股

(

四

)

如某

A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

,

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1

号提案《关于预计公

司及子公司

2015

年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投弃权票

,

应申报如下

: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１２７

买入

１．００

元

３

股

四、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1

、对同一事项不能多次进行投票

,

出现多次投票的

(

含现场投票、委托投票、网络投票

),

以第一次投票结

果为准。

2

、股东仅对股东大会多项议案中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

,

视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其所持表

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

,

对于该股东未表决或不符合本细则要求的投票申报

的议案

,

按照弃权计算。

附件

2: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我单位

(

个人

)

出席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

,

并按照如下授权行使投票表决权

:

委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日期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股东帐号

:

代理人签名

:

代理人身份证号

:

表决议题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关于预计公司及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放弃收购湖南银光粮油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证券代码:600106� � � �证券简称:重庆路桥 公告编号:2015-006

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5年第1次临时股东大会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１．

原股东大会的类型和届次：

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原股东大会召开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８

日

３．

原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６００１０６

重庆路桥

２０１５／１／２１

二、补充事项涉及的具体内容和原因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股东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

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

ｖｏｔｅ．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进行投票。

鉴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为交易所新旧网络投票系统并行期， 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事先咨询其指定交

易的证券公司是否已完成网络投票系统升级，以及是否可以按《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

票实施细则》（

２０１５

年修订）规定方式进行网络投票。

三、除了上述补充事项外，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３

日公告的原股东大会通知事项不变。

四、补充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１．

现场股东大会召开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８

日

１４

点

００

分

召开地点：重庆南坪经济技术开发区丹龙路

１１

号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五楼会议室

２．

网络投票的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８

日

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８

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

时间段，即

９

：

１５－９

：

２５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９

：

１５－１５

：

００

。

３．

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４．

股东大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Ａ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关于调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

特此公告。

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月24日

附件：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的投票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将使用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可通过该系统参加网络投票，通过该系统进行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比照新股申购操作。

投票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８

日（星期三）

９

：

１５～９

：

２５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总提案数：

１

个

一、投票流程

（一）投票代码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表决事项数量 投票股东

７３８１０６

路桥投票

１ Ａ

股股票

（二）表决方法

议案序号 内容 申报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调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股东大会决议

有效期的议案》

１．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三）买卖方向：均为买入

二、投票举列

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１

日

Ａ

股市后，持有公司股票的投资者拟参与网络投票的，请于股

东大会投票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８

日（星期三）

９

：

１５～９

：

２５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进行投票。

１

、投“同意票”，申报价格填写“

１．００

元”，申报股数填写“

１

股”，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１０６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２

、投“反对票”，申报价格填写“

１．００

元”，申报股数填写“

２

股”，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１０６

买入

１．００

元

２

股

３

、投“弃权票”，申报价格填写“

１．００

元”，申报股数填写“

３

股”，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１０６

买入

１．００

元

３

股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一）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二）统计表决结果时，对单项议案的表决申报优先于对包含该议案的议案组的表决申报，对议案组的

表决申报优先于对全部议案的表决申报。

（三）股东仅对股东大会多项议案中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视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其所

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 对于该股东未表决或不符合本细则要求的投

票申报的议案，按照弃权计算。

证券代码:600634� � � �证券简称:中技控股 编号:临2015—012

上海中技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拟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２３

，

４９０

万元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１２

个月。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上海中技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原名“上海澄海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或“中技控股”）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上海澄海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向颜静

刚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１５６４

号），根据该批复，公司非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

７９

，

３４３

，

３６３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７．３１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５７９

，

９９９

，

９８３．５３

元，扣除公开发行股票发生的费用人民币

４９

，

２１９

，

２６５．１８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５３０

，

７８０

，

７１８．３５

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到账，存储于公司在交通银行上海徐汇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中，经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

日出具了沪众会字（

２０１３

）第

５７８５

号《验资

报告》。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２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３４

，

４９０

万元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１２

个月。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２

日，公司已陆续将上述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

账户，使用期限未超过

１２

个月，同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及时通知了独立财务顾问及主办人。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的用途为对上海中技桩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技桩业”）进行增资，用于：（

１

）中技桩业的下

属公司天津津滨中技桩业有限公司的滨海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不超过人民币

１９

，

１１６．３７

万元；（

２

）偿还中技桩

业的下属公司天津中技、安徽中技、南通中技、河南中技生产基地的长期项目借款合计人民币

３９

，

６９０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２

日，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人民币

２３４

，

９２１

，

８８０．２９

元，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入情况如

下：

序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重组报告书承诺投资金额（人民币） 已累计投资金额（人民币）

工程进

度

１

天津津滨中技桩业有限公司的

滨海生产基地

不超过

１９

，

１１６．３７

万元

１４

，

８１０．９８

万元

４３％

２

中技桩业下属公司生产基地的

长期项目借款

３９

，

６９０

万元

１６

，

２００

万元

－

合计 不超过

５８

，

８０６．３７

万元

２９

，

５８８．０７

万元

－

注：募投项目

１

已累计投资金额人民币

１４

，

８１０．９８

万元，其中募集资金投入人民币

１３

，

３８８．０７

万元。

三、本次借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解决公司流动资金不足的实际问题，根据中国证监会《公

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

２０１３

年修订）》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规定，公司拟在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

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预计未来

１２

个月募投项目（偿还长期项目借款）的使用情况如下：

使用日期 用途 金额（人民币，万元）

２０１５／５／１

归还扬子农村商业银行三山支行借款

１

，

０００

２０１５／５／３１

归还中国银行如皋支行借款

２

，

２５０

２０１５／６／３０

归还交通银行河南省分行借款

１

，

０００

２０１５／６／３０

归还交通银行河南省分行借款

７００

２０１５／１１／１

归还扬子农村商业银行三山支行借款

５００

２０１５／１１／１

归还扬子农村商业银行三山支行借款

５００

２０１５／１１／３０

归还中国银行如皋支行借款

２

，

２５０

２０１５／１２／２１

归还农业银行宁河支行借款

１８０

２０１５／１２／２１

归还农业银行宁河支行借款

１

，

８２０

２０１５／１２／２１

归还农业银行宁河支行借款

４８０

２０１５／１２／２１

归还农业银行宁河支行借款

８００

２０１５／１２／２１

归还农业银行宁河支行借款

４９０

２０１５／１２／２１

归还农业银行宁河支行借款

２２０

２０１５／１２／３１

归还交通银行河南省分行借款

１

，

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２／３１

归还交通银行河南省分行借款

７００

合计

１３

，

８９０

鉴于募集资金系陆续使用，为保证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拟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２３

，

４９０

万元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１２

个月，预计一年可以节约财务费用约人民币

１

，

６００

万元。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公司将利用销售回款、综合授信额度内贷款等方式及时归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

公司将严格遵守有关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确保在募集资金项目使用时，将所使用的闲置募集资

金归还募集资金专户，公司此次继续使用闲置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不会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会影响募

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四、本次借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审议程序

公司本次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由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五、 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公司独立财务顾问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中技控股本次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

资金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亦发表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

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２０１３

年修订）》、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文件的有关规定，独立财务顾

问同意中技控股实施上述事项。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２０１３

年修订）》、《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文件的有关规定，有利于公司的发展，对此表示认可，同意实

施。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２０１３

年修订）》、《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文件的有关规定，同意实施。

六、 上网公告文件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中技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

资金事项之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中技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一月二十四日

股票代码:600216� � � �股票简称:浙江医药 编号:临2015-001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二十次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1

月

23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第六届二十次董事会

,

本次会议的通

知于

2015

年

1

月

13

日以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应参加董事

11

人

,

实际参加董事

11

人

,

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和要求。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了《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核销有关资产的议案》。

同意

11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为进一步夯实基础

,

优化公司资产质量

,

公司董事会决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有关会计政策规

定

,

对截止

2014

年底的有关资产

:

包括过期、变质等原因损失的存货

,

由于

VE

生产线转移及设备日常损坏和

陈旧老化等原因报废的固定资产

,

因不再实施人才公寓项目损失的无形资产等予以全额核销

,

具体情况如

下

:

1

、 存货损失说明

存货报废的主要原因

:

库存商品是由于药品变质

,

在产品是由于原料已过有效期

,

原材料是因不再使用。

预计净损失

1,204,447.87

元。

2

、固定资产报废说明

(1)

因

VE

生产线转移报废资产的说明

2

万吨高含量维生素

E

项目已在昌海生物分公司建成投产

,

目前运行情况良好

;

原新昌制药厂、维生素厂

VE

生产线已运行多年

,

性能老化

,

因此

,

停止生产后除部分设备外

,

相关资产均需淘汰报废处理。公司各部门

于

2014

年

12

月对

202

、

203

、

212

、

215

、

808

、

804

等车间账面上的资产进行处置

,

共报废固定资产净值计

48,078,

547.99

元

(

固定资产原值

129,722,732.22

元

,

累计折旧

81,644,184.23

元

),

已提减值准备

5,605.56

元

,

净损失

48,

072,942.43

元。

(2)

日常资产处置、报废的说明

根据

2014

年

12

月止各部门对固定资产清理结果

,

经汇总

,

因转让、设备陈旧老化、火灾等原因报废固定

资产净值计

21,755,132.50

元

(

固定资产原值

114,466,550.33

元

,

累计折旧

92,711,417.83

元

),

已提减值准备

359,

793.08

元

,

取得相关清理收入

6,771,362.55

元

,

清理支出

106,566.67

元

,

净损失

14,730,543.54

元。

3

、 无形资产报废说明

公司六届十五次董事会通过了《关于不再实施昌海生物人才公寓建设项目的议案》

,

因此

,

经多次协商

,

滨海新城管委会同意收回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

30

日拍得的沥海镇

31

亩土地

(

江滨区【

2011

】

J16-J17

地块

),

此两

块土地无形资产原值

42,044,600

元

,

无形资产摊销

2,382,527.22

元

,

退回土地款及契税

38,250,600

元

,

净损失

1,

411,472.78

元。

上述核销合计净损失

65,419,406.62

元。

独立董事意见

:

本次核销有关资产

,

遵循了财务会计要求的谨慎性原则

,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

定和公司实际情况

,

公允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

本

次核销将对公司

2014

年的当期利润造成一定的影响

,

但这将优化公司资产质量

,

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

因

此同意公司本次核销有关资产。

三、上网公告附件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核销有关资产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月23日

股票代码:600216� � � �股票简称:浙江医药 编号:临2015-002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十二次

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1

月

23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第六届十二次监事会

,

本次会议的通

知于

2015

年

1

月

13

日以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应参加监事

5

人

,

实际参加监事

5

人

,

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和要求。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了《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核销有关资产的议案》

同意

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经审核

,

本次核销有关资产是为了如实反映企业财务状况

,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

公允反映

了公司的经营成果

,

符合国家的有关法律规定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

形

,

因此

,

同意《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核销有关资产的议案》。

特此公告。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1月23日

股票代码:600216� � � �股票简称:浙江医药 编号:临2015-003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年度业绩预减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1

、业绩预告时间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

、业绩预告情况

: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

预计公司

2014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与上年同期相比

,

将减少

55%

至

75%

。

3

、本次预计的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52,09.52

万元。

2

、每股收益

:0.48

元。

三、本期业绩预减的主要原因

(1)

公司主导产品维生素

E 2014

年四季度销售价格有较大幅度下降

;

(2)

公司六届二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核销有关资产的议案》

(

具体内容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证券时报》上刊登的《浙江医

药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二十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

决定对有关资产进行核销

,

预计净损失

6,541.94

万元。

四、其他事项说明

以上报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

2014

年年报为

准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月23日

证券代码 600730� � � �证券简称 中国高科 编号 临2015-002

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

、业绩预告情况

:

根据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

预计本公司

2014

年

1-12

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

,

将增加

50%-70%,

具体数据公司将在

2014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

3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

1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96,180,825.10

元。

2

、每股收益

:0.33

元。

三、业绩预盈的原因

主要由于报告期内公司部分房地产项目已达到交房条件

,

并已确认相应的销售收入。

四、其他有关说明

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

2014

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月24日

证券代码 600730� � � �证券简称 中国高科 编号 临2015-003

债券代码 123004� � � �债券简称 10中科债

2010年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付息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债权登记日

:2015

年

1

月

30

日。

债券付息日

:2015

年

2

月

2

日。

2010

年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

以下简称

"

本期债券

")

将于

2015

年

2

月

2

日支付自

2014

年

2

月

2

日至

2015

年

2

月

1

日期间

(

以下简称

"

本年度

")

的利息。根据《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的规定

,

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1

、债券名称

:2010

年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

、债券简称及代码

:10

中科债

(

代码

:123004)

。

3

、发行主体

:

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

、发行总额

:2.8

亿元。

5

、债券期限

:

本期公司债券的期限为

7

年。

6

、债券利率

:

本期公司债券票面利率为

8.5%

。

7

、还本付息方式

:

采用单利按年计息

,

不记复利

,

逾期不另计息。每年付息一次

,

到期一次还本

,

最后一期

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8

、计息期限

:

计息期限自

2010

年

2

月

2

日至

2017

年

2

月

1

日。

9

、起息日

:

自

2010

年

2

月

2

日开始计息

,

本期公司债券存续期限内每年的

2

月

2

日为该计息年度的起息日。

10

、付息日

:2010

年至

2017

年每年的

2

月

2

日

(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

。

11

、利息登记日

:

公司债券付息的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个交易日

,

在债权登记日当日收市后

登记的在册的本期公司债券持有人均有权获得上一计息年度的债券利息。

12

、担保方式

:

本期公司债券由方正集团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3

、信用级别

:

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综合评定

,

本期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AA+,

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

为

A

。

14

、上市时间和地点

:

本期公司债券于

2010

年

6

月

2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固定收益证券综合电子平台挂

牌交易。

15

、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二、本次付息方案

按照《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告》

,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8.5%

。每手

"10

中科债

"

面值

1000

元派发利息为

85

元

(

含税

)

。

三、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及付息日

1

、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

:2015

年

1

月

30

日。

2

、本次付息日

:2015

年

2

月

2

日。

四、本次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2015

年

1

月

30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证登上海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全体

"10

中科债

"

持有人。

五、本次付息办法

1

、本公司已与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签订了《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

,

委托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进行

债券兑付、兑息。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兑息资金划入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

则中

证登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服务

,

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

理

,

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公告为准。公司将在本年度兑息日

2

个交易日前将本年度债券的利息足额划付

至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2

、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

,

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兑付机构

(

证券公司

或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

),

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关于向个人投资者征收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

,

本期债券个人投资者应缴

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

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本期债券的个人利息所得税征缴说明如下

:

1

、纳税人

:

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2

、征税对象

:

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3

、征税税率

:

按利息额的

20%

征收。

4

、征税环节

:

个人投资者在兑付机构领取利息时由兑付机构一次性扣除。

5

、代扣代缴义务人

:

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各兑付机构。

七、本期债券付息的相关机构

1

、发行人

名称

:

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98

号中关村方正大厦

8

层

法定代表人

:

余丽

联系人

:

秦庚立

电话

:010-82529555

传真

:010-82524580

2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债券受托管理人

名称

: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

浙江省杭州市杭大路

1

号

联系人

:

王一鸣

电话

:0571-87902735

传真

:0571-87901974

3

、托管人

名称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

:

上海市陆家嘴东路

166

号中国保险大厦

3

层

联系人

:

徐瑛

电话

:021-68870114

邮政编码

:200120

特此公告。

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月24日

2015年 1月 24 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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